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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 11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流       程 

09：30~09：50  會員代表/貴賓 報到 

09：50~10：00  主席致詞 

10：00~12：00  演講-康復者的復元之路 

                 講師 1：方翠君主任 

                 講師 2：莊慧真小姐 

                 講師 3：林得弘先生 

12：00~13：30  提案討論 

  提案一： 

                 114 年工作報告+114 年收支決算 

  提案二： 

                 115 年工作計畫 

  提案三： 

  115 年收支預算 

  提案四 

  章程第七條及第三十六修正案 

  臨時動議 

13：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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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致詞 

楊美慧 

非常感謝大家蒞臨大會現場，2026 年適逢奔騰的馬年，先祝大家馬年

事事順心如意。 

去年，我仍是在忙碌的工作之餘，特地撥出時間，到協會社工部擔任家

屬同儕諮詢，參與志工服務以及志工教育訓練。能夠盡一己之力，對社會做

出貢獻，我感到非常開心！ 

社工部多元的服務提供，除了家屬教育，還有家屬同儕，以及精神康復

者同儕諮詢，都是從 113 年 9 月運作迄今，愈見成熟，我們看到康復者熱烈

的參與、討論，也看見家屬願意前來諮詢，大家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協會的心橋工作坊、新莊工作坊、舒心之家，一如往常地提供專業服務，

陪伴精神康復者走向復元的道路，這三個部門，可說是康復者就業前的跳

板。其後銜接就業輔導部，輔導康復者到職場就業。希望有復健及就業需求

的精神康復者，能夠多多使用這些服務，為自己開創不一樣的人生。 

而會務部是後勤單位，主責財務、會計、核銷、薪水發放，社群平台經

營、勸募、公關，以及業務支援等，讓在第一線服務的部門安心工作。總幹

事詩華則是承擔規畫以及督導之責，她也積極參與政策討論與倡導。總而言

之，我非常感謝二十多位工作夥伴努力的付出。 

4 年前，精神衛生法修正後，衍生很多機構逐步都在做同儕自立生活支

持服務的方案，對於絕大部分在社區生活的精神康復者來說，是一大福音。

但對於家屬而言，更需要與時俱進，調整對精神疾病的看法與應對的做法，

並且要緊記首先善待自己，讓自己成為人生的重心，才能擁有平衡的生活品

質。期許康復者與家屬能夠攜手並進，一同邁向復元。 



 

 

5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114 年度工作報告 

心橋工作坊 / 游雅綺主任 

人力編制：主任1人；個管師2人；兼職OT兩人；兼職社工師1人 

一、核可服務量：23人 

二、全年服務39人，累計服務6,284人次，使用率90.1% 

三、新收案15人，結案6 人（就業4人，轉舒心之家1人、社工部同儕支持1人） 

 

新莊工作坊 / 方翠君主任 

人力編制：主任1人；個管師4人；兼職OT1人 

一、核可服務量：49人 

二、全年服務80人，全年累計服務13,182人次，使用率87.1%。 

三、新收案29人，結案38人（就學+就業18人，轉舒心之家2人，日間留院2人，

職重開案1人，在家5人）。 

 

社工部 / 趙心妤主任 

人力編制：主任 1 人，社工師 2 人，社工員 2 人，缺額 2 人，兼任社工 2 人，兼

任同儕助理 1 人 

一、社區精神病病人及家庭支持服務： 

子計畫名稱 場次 / 頻率 受益人次 備註 

分區精障者

家庭聚會 
5 場 102 分別於新店、樹林、三重、淡水、汐止辦理。 

家庭關懷支

持服務 
持續性服務 334 

包含電話關懷 290 人次 及到宅訪視 44 人

次 。 

同儕駐點諮

詢 
每週 2 時段 402 

包含康復者同儕服務 363 人次及家屬同儕服

務 39 人次（含 11 人次之微型保險+信託諮

詢）。共計 65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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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障者自立

同儕支持聚

會 

12 場 216 每月固定辦理一次。 

精神康復者

家庭共訪 
持續性服務 199 

包含電話關懷 187 人次 及到宅訪視 12 人

次 。 

焦點團體 2 場 13 旨在編撰照顧經驗問答集。 

在職教育訓

練 
8 場 203 由各場次參與人數加總得出 。 

二、精神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子計畫名稱 辦理場次 受益人次 備註 

定期關懷服

務 (個管服

務) 

持續辦理 30 延續 113 年 19 位，114 年新開案 11 位 。 

照顧知能系

列－專題講

座 

6 場 160 
內容包含長照、精神衛生法、中醫、信託等主

題 。 

休閒舒壓－

身心健康管

理工作坊 

1 梯 4 場 35 邀請華人正念減壓中心講師帶領 。 

互助支持－

家連家教育

團體 

2 梯 16 場 221 共有 39 名學員參與 ，採封閉式團體辦理 。 

互助支持－

家屬交流聚

會 

4 場 76 
分別由子女、父母、手足、夫妻照顧者身分進

行交流 。 

家庭關係促

進活動 
1 場 74 

前往雙溪平林休閒農場進行 DIY 體驗與導

覽 。 

服務宣導 7 場 1,410 
包含活動現場宣導 189 人次 及社群績效宣

導影片觀看 1,221 次 。 

三、精障家庭關懷專線暨照顧者支持服務 

子計畫名稱 場次 / 頻率 受益人次 備註 

志工招募與培

訓 
18 堂課 205 

包含服務前基礎與進階培訓 。共

有 10 人結訓 。 

志工實習服務 
37 場次 37 

由結訓志工進行接線與問安實務

實習 。 

志工個別督導 持續辦理 36 針對 27 名志工進行個別輔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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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 。 

志工在職訓練 
6 場 66 

提升志工醫療資源熟悉度與問安

技巧 。 

志工聚會 
2 場 31 

結合團隊合作遊戲、藍染 DIY 等

活動提升向心力 。 

專線諮詢服務 
被動進線 579 

提供情緒支持、醫療及生活資源

諮詢 。 

問安關懷服務 
主動撥打 1,305 

針對會員及活動成員進行主動電

訪關懷 。 

機構拜訪宣傳 
11 場 49 

拜訪衛生所、心衛中心、圖書館

等單位推廣專線 。 

照顧經驗運用

團體 
6 場 34 

培力 6 名家屬志工整理與運用照

顧經驗 。 

四、精神障礙者同儕自立支持服務 

子計畫名稱 辦理場次 受益人次 備註 

同儕支持核心課程 
10 188 

培訓成員認識自立生活、同儕

支持與復元概念。 

服務技能團體 
24 175 

包含復元經歷整理、支持技巧

等四類主題。 

服務實習與督導 - 277 11 名成員進入實習階段 

同儕支持小組 
23* 162 

同儕討論會議 12 場及復元讀

書會 11 場 

多元社團活動 
36 334 

辦理興趣培養、身體保健及社

交娛樂三類社團。 

互助聚會 

5 53 

自立早午餐：，針對居住、經

濟、照顧等自立生活議題進行

經驗交流 。 

精神健康社區推廣 

(共享空間) 
22 587 

每月固定開放兩次，提供精神

障礙家庭交流與休憩空間。 

五、法律扶助基金會--義務律師駐點諮詢： 38 人次 

六、微型保險及身心障礙者信託諮詢：1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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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輔導部 / 陳永賢主任 

人力編制：主任兼督導 1 人；就輔員 4 人 

一、職管服務 

服務內容： 

評量與晤談 擬定職業重建計劃（介業前準備、就業安置） 追蹤  結案 

障礙別/人數 精神障礙者：40 人 其他類別障礙者：33 人 

結案原因 

結案原因 人數 結案原因 人數 

穩定就業三個月以上 11 無意願接受服務 3 

穩定就業三個月以上(自就業) 6 其他 1 

接受醫療資源服務 12 考公職 1 

自行就業尋職或原職場就業 8 家庭照顧因素 1 

接受社政資源安置 4 服務交接後無須服務 5 

失聯 2 服務使用者資格消失 1 

合計 55 

*因結束職管服務，其餘 24 人，轉由其他單位持續服務。 

二、支持性就業： 

障礙別/人數 精神障礙者：24 人 其他類別障礙者：41 人 

1.職缺開發：            2.服務成效： 

職缺種類 筆數 

清潔類 21 

作業員 13 

行政類 10 

餐飲服務類 13 

門市零售類 10 

其他 11 

合計 78 

*小額職業再設計服務：16 筆 

三、職場適應 

服務內容：提供已就業 3 個月，且有服務需求的身心障礙者，後續追蹤輔導。 

1.職場適應個別服務：本年度共計服務 36 位。 

2.職場適應團體：1 梯/10 次；10 位身心障礙者參與 

推介就業成功 37 人 

穩定就業 21 人 

新開案人數 48 人 

 



 

 

9 

舒心之家 / 李佩珊督導 

人力編制：督導 1 名、社工師 1 名、社工 1 名、專業人員 1 名 

一、會員經營與服務量 

 總會員數：截至 114 年底共 82 人 。入會情況：本年度共有 27 位參觀

者，其中 4 位正式入會，入會率約 14% 。 

 出席狀況：日出席與積極出席會員總數平均為 36 人/月（預期目標為 30 

人/月） 。 

 二、 會務運作與會議統計 

         會所透過各項會議讓會員參與決策與運作： 

 行政公關組：發展社群媒體經營、空間導覽、美化門面及拍片介紹 。 

 健康保衛隊：每週出餐 3 天，發展主廚出餐計畫、健康下午茶及運動促進

活動 。 

 會議參與統計 ： 

 

會議類型 場次 會員人次 非會員人次 

準則討論會 (心之所向) 28 244 115 

公共討論會 18 180 81 

行政會議 11 112 50 

就業服務討論會 10 96 40 

外部督導 (準則課程) 8 65 36 

三、 各類活動執行與服務人次 

本年度活動旨在提升會員技能與自我價值： 

 活動參與人次統計表 ： 

 

活動類別 場次 會員人次 非會員人次 總計人次 

社區宣導與融合 12 170 130 300 

社交休閒 (含拍片) 16 147 47 194 

健康促進 12 96 11 107 

自我成長 (含就業訓練) 12 98 8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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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教育訓練 15 84 7 91 

就業聚會 11 46 13 59 

四、 外展服務與家庭支持 

 服務範圍：共服務 68 個精神障礙家庭 。 

 服務方式統計 ： 

    書信關懷：147 人次。社群軟體關懷：137 人次。 

    電話關懷：149 人次。面訪服務：13 人次。 

外展成效：年度外展服務共計 411 人次（不含非會員與家訪），其中 78 人次

受聯繫後實際出席會所活動 。 

 

會務部 / 劉麗茹主任 

人力編制：主任 1 人，會計 1 人，兼任會計助理 1 人，兼任行政助理 1 人 

一、會務 

1.財會、核銷作業 

2.會員經營 

3.倡導 

二、直接服務 

1.精神障礙者信託監察人服務執行中：1 人。 

2.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業務：服務量：114 人；結案 45 人。 

*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業務已於 114.6.30 結束服務。 

三、各部門支援 

 

總幹事 / 謝詩華 

一、外部： 

    1.倡議、陳情 

    2.衛政、社政相關會議 

    3.督導 

二、內部： 

    1.服務籌劃、監督 

    2.各部門團督 

    3.個別督導 

    4.財務覆核、預估 

    5.部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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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 11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 

提 案 討 論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審查 114 年工作報告（大會手冊第 5-10 頁）及決算（大會手冊第 12 頁）

討論： 

決議： 

提案二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 115 年度工作計畫（大會手冊第 13-15 頁） 

討論： 

決議： 

提案三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請審查 115 年度預算（大會手冊第 16 頁） 

討論： 

決議： 

提案四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修正章程第七條正式會員資格；刪除團體會員。第三十六條調整贊助會員

入會費、刪除贊助會員常年會費；刪除團體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說明：請詳章程修正對照表（第 17 頁） 

決議： 

 

 

臨時動議 

 

提案人： 

 

案由： 

 

說明： 

 

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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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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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115 年度工作計畫 

 

 

部門 方案/服務 內容說明 
補助來源/補助

百分比 

會務部 

 

人員配置： 

主任*1 

會計*1 

共計 2 名 

兼任會計助理*1 

1.會員代表大會 

每年一次。   

a.工作報告   

b.審查提案 

無 

2.信託監察人 
協助精障家庭規劃精障者生

活。已簽約 7 案 
收費 

3.員工訓練 
團體督導/個別督導/個別會談/個

案研討/外部訓練 
無 

4.公關行銷 
協會行銷 

1.拜會北市/新北醫院精神科 
無 

5.設備維修/更新 各部門硬體設備維修/更新 無 

6.倡導 

1.對外： 

遊行、陳情、媒體監督、遊說

民代等 

2.對內：員工教育 

無 

7.理監事 
理監事會，每半年一次。 

無 
a.共識營  b.理監事聯誼 

8.新莊工作坊搬遷/勸

募計畫 
搬遷尋屋、經費勸募 無 

9.內部各委員會運作 

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防治、

優良員工遴選評審小組、人評

會 

無 

就業輔導部 

 

人員配置： 

主任/兼督導*1名 

就輔員*4 名 

共計 5 名 

1.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

業服務 

2.身心障礙者職場適應

服務 

3.辦理職場適應團體 

4.工作訓練獎勵計畫 

a.職場開發、就業媒合、輔導 

b.輔導已就業 3 個月個案、團體 

c.內部單位就業轉銜 

d.就業諮詢、職前評估、職前準

備、個案管理 

e.待業中學員訓練計畫 

勞工局 92%  

其他單位 6% 

自籌 2%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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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方案/服務 內容說明 
補助來源/補

助百分比 

社工部 

人員配置： 

主任 1 名 

社工師/員 6 名 

同儕支持員 1 名 

共計 8 名 

社工助理 1 名 

康復者： 

1.精障者同儕支持服務

及培訓計畫 

2.自立生活支持方案 

3.精障者家庭支持服務

計畫 

家屬： 

4.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5.精障者家庭關懷專線 

6.志工隊 

1. 

a.康復者社團、互助聚會 

b.共享空間 

c.同儕支持服務訓練 

d.復元期刊 

2. 

a.人際關係支持 

b.生活支持課程(健康生活團體、

工作前準備團體) 

c.生活陪伴服務 

d.轉銜就業(職前準備訓練、就業

支持討論) 

3. 

a.駐點諮詢服務(康復者/家屬) 

b.同儕支持服務(綠濤自立、共

訪、電訪) 

c.家屬支持(分區聚會) 

d.專業知能教育訓練 

e.照顧經驗運用團體、彙整 

4. 

a.照顧知能課程(家連家、健康管

理工作坊、專題講座) 

b.互助支持團體 

c.家庭關係促進活動 

5.關懷專線 

6.志工服務 

方案 1 社會局 

方案 2 衛生局 

方案 3 衛生局 

方案 4 社家署 

方案 5 社會局 

方案 6 社會局 

舒心之家 

人員配置： 

督導*1 

社工員/師*2 

專業人員*1 

共計 4 名 

小型會所精神服務據

點 

a. 會員經營：外展關懷、參觀體

驗、晨會、Line 社群經營 

b. 會務運作：行政公關組、健康

保衛隊 

c. 就業服務：就業服務討論會、

就業議題箱、就業聚會 

d. 活動辦理：自我成長課程、健

康促進活動、社交休閒活動、

社區宣導與融合、節慶活動、

成果展 

社家署 96% 

自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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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橋工作坊 

人員配置： 

負責人/主任*1 

個管師*2 

共計 3 名 

兼職 OT*2、社工

*1 

精障者復健服務 

/每天可服務 23 人 

a.復健服務：獨立生活功能、社會

功能、休閒功能、職業功能、身

心健康等訓練，及家庭與社會

支持服務 

b.社區融合、社會參與活動 

c.同儕支持服務 

d.權益維護與倡導 

e.職前準備、職場實習 

健保署 

健保給付 / 每

人每天 600 元 

**無重病卡者

每日須自付

30 元 

新莊工作坊 

人員配置： 

負責人/主任*1 

個管師*4 

共計 5 人 

兼職：OT*1 

精障者復健服務 

/每天可服務 49 人 

溫心小舖 二手商店 提供模擬職場訓練學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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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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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附件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為下

列兩種：一、正式會

員：凡設籍、工作或居

住於新北市之精神障礙

者家屬及精神障礙者，

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

十歲，有行為能力者，

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

費後為會員。二、贊助

會員：凡贊同本會宗

旨、年滿二十歲、有行

為能力、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

繳納入會費後，為贊助

會員。三、團體會員：

凡贊同本會宗旨， 且設

籍於新北市之機構、團

體，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

入會費後，為團體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

三種：一、正式會員：

凡設籍新北市之精神障

礙者家屬及精神障礙

者，贊同本會宗旨，年

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

者，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

入會費後為會員。二、

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

宗旨、年滿二十歲、有

行為能力、填具入會申

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入會費後，為贊

助會員。三、團體會

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且設籍於新北市之機

構、團體，填具入會申

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入會費後，為團

體會員。 

1. 有部分熱心、優秀的會員，其戶籍

不在新北市，無法參選會員代表更

無法參選理監事，故建議擴大正式

會員之招募，增加工作地或居住地

在新北市者，可成為正式會員。 

2. 協會成立 31 來，早年僅一康復之

家申請為團體會員，但其後該康家

未再繳納常年會費，視同出會。另

實務上，團體會員無選舉與被選舉

權，無法進入理監事會，對於欲加

入者而言，沒有積極的意義，故建

議刪除之。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

源如下：一、入會費：

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入

會時，應一次繳納新臺

幣二佰元；贊助會員入

會時應繳納新臺幣伍佰

元。團體會員應一次繳

納三仟元。二、常年會

費：正式會員和贊助會

員新臺幣三佰元，自入

會時每年繳交一次。團

體會員二仟元，自入會

時每年繳交一次。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

源如下：一、入會費：

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入

會時，應一次繳納新臺

幣二佰元。團體會員應

一次繳納三仟元。二、

常年會費：正式會員和

贊助會員新臺幣三佰

元，自入會時每年繳交

一次。團體會員二仟

元，自入會時每年繳交

一次。 

1. 提高贊助會員之入會費為 500

元，刪除贊助會員之常年會費。

此係內政部人團單位之建議，因

為贊助會員與正式會員的權利義

務不同。 

2. 因應第 7 條刪除團體會員，應同

時刪除團體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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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 11 屆會員代表名冊 

 

  

區    域 / 應選人數  會  員  代  表  

板橋區 / 9 名   

王珊、劉麗茹、林儷陵、陳欣華、蔡秀英、 

侯佩秀、朱春妹、楊美慧、莊慧真。 

土城樹鶯三峽區 / 4 名  王智賢、江月嬌、詹美桂、游雅筑。 

雙和區 / 5 名  黃莉玲、王延智、謝詩華、張淑滿、朱埔珠。 

文山區 / 2 名  張華民、余淑育。 

新莊林口泰山區 / 4 名  杜美月、趙素華、王黃翠娥、徐宛菱。 

三重八里五股蘆洲淡水區 /6 名 

周翠霞、吳姿億、章哲瑋、林佳仁、石錦蓮、

王春菊。 

合    計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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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組織架構 

 

 



 

 

20 

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章  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三條  本會以結合精神障礙者家庭力量，爭取精神障礙者權益與福利，以及身心障礙者相

關福利服務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新北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  本會設於新北市政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辦事處，以 及設立相關

附設機構。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建立精神障礙者家庭之聯絡管道。 

二、適時反應精神障礙者家庭之需要。 

三、爭取精神障礙者權益及福利，以及身心障礙者相關福利服務。 

四、成立志工組織，協助相關業務推展。 

五、協助復健有成之精神障礙者融入社會，展現潛能。 

六、其它符合本會宗旨之有關事項。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一、正式會員：凡設籍新北市之精神障礙者家屬及精神障礙者，贊同本會宗旨， 年滿二十歲，

有行為能力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為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入會費後，為贊助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且設籍於新北市之機構、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

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為團體會員。 

第八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 

第十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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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過三年（含三年）未繳納常年會費者。 

第十一條  會員得以書面並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但應於三個月前預告，並於會計年度

結束時生效。 

第十二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三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

權。贊助會員、團體會員無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全權。 

第十四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會員超過兩年（含 兩年）未繳

納常年會費者停權。 

第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會員

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關。但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

時，得劃分地區，依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再合開代表大會，行使大會職權。 

第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 事業費及會員 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選舉前項理事時，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

缺，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者遺留之任期為限。理事、監事、候補理事、候補監

事之當選名次，以得票多寡為序，票數相同時，以抽籤訂定之。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一人為理事

長，另選一人為副理事長。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應視需要到會處理會務，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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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

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節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五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

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解聘亦同。 

第二十六條  本會選任職員不得間兼任工作人員。 

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八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若干人，顧問若干人(均為義務

職)，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惟名譽理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名額，顧問

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之三分之一。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應

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三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

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

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或全體會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二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

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

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二條之一  本會理監事會議得以網路會議或視訊會議為之，其理事或監事以網路會議

或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其出席以理監事會議紀錄登載為依



 

 

23 

據。如涉及選舉、罷免事宜，不得採行網路會議或視訊會議。 

第三十三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三十四條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二個會次者，

應報請主管機關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改選。 

第三十五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十五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七日前將

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函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會議

記錄應於閉會後十五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臺幣二佰元。團體會員應一次繳納三

仟元。 

二、常年會費：正式會員和贊助會員新臺幣三佰元，自入會時每年繳交一次。團體會員二仟元，

自入會時每年繳交一次。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利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八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兩個月內，經理事會審查，提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及

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

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第三十九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新北市政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四十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會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 83 年 7 月 3 日。 

民國 83 年 7 月 3 日成立大會訂定。 

民國 84 年 12 月 10 日經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88 年 5 月 2 日經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2 年 10 月 18 日經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5 月 24 日經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4 月 15 日經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3 月 24 日經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4 月 18 日經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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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第11屆第3次會員代表大會 

大會工作人員名冊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地址：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 段 182 巷 7 弄 7 號 2 樓 

電話：02-2255-1480  傳真：02-2255-2097 

官網：https://www.ntcami.org.tw 

臉書粉絲頁：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E-mail：ntcami@ntcami.org.tw 

就業輔導部 

電話：02-8201-4930 

會務部 + 就業輔導部 同上址 

心橋工作坊 

地址：2204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 段 548 巷 31 號 1F 

電話：02-2255-7504  傳真：02-2255-4214 

 

新莊工作坊 / 溫心小舖 

地址：242 新北市新莊區景德路 256 號-258 號 

電話：02-2208-4545  傳真：02-2208-4543 

社工部 

地址：22042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39 巷 10 號 2 樓 

電話：02-2257-8822 傳真：02-2257-8922 

家屬關懷專線：02-2252-3399 

 

舒心之家 

地址：24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4 段 226 號 1 樓 

電話：02-2976-0117  傳真：02-2976-0170 

主    席：楊    美    慧 

司    儀：劉    麗    茹 

會場佈置：陳永賢＋李佩珊 

手冊製作：劉    麗    茹 

報  到  處：方翠君＋游雅綺 

出      納：謝  詩  華 

記      錄：趙  心  妤 

攝      影：趙  心  妤 

 

臉書粉絲頁 

隨 手 捐 電 子 發 票  

 

 

捐款管道 

mailto:ntcami@ntcami.org.tw

